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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文旅厅和市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局关于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部署要求，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助力打造优良营商环境。按照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制定2026年度行政检查计划。
  二、工作内容
  1.检查主体：天门市文化和旅游局
  2.检查对象范围：本市文化市场经营主体
  3.检查项目：对文化、文物、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体育、版权等领域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4.检查方式：
  分级分类监管：强化基于“风险+信用”的分级分类管理，在体育场所、电影放映经营场所、印刷企业、网络文化企业、旅行社等领域实施差异化精准检查。
  跨部门综合监管：在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娱乐场所、剧本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星级酒店、旅游民宿、不可移动文物等7个场所领域实施跨部门综合监管。
  “互联网+监管”：持续加强对线上涉嫌违法违规线索的核查研判，提高问题发现率。
  联合检查：除通过投诉举报、线索转办、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生的“触发式检查”外，在以下领域开展有计划的跨部门联合抽查：一是“营业性演出举办单位”；二是“旅行社”。
  专项检查：结合文化市场实际情况，按照文旅部等上级部门相关文件要求，拟在2026年开展下列行动：
  （1）文化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2）旅游市场秩序整治行动；
  （3）其他市场领域专项行动。
  其他：对通过投诉举报、线索转办、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违规个案线索，要按照“触发式检查”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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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工作要求
  1.强化贯彻执行。根据上级部门相关工作要求，强化对年度行政检查计划的制定及运用，按照程序申领行政检查计划编码，作为开展日常执法检查的依据。市文化和旅游局加强统筹指导，提高本市文化市场执法检查工作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2.强化综合监管。对同一检查对象实施跨领域的多项检查的，原则上应当采取集成执法方式合并一次进行。积极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对本市跨部门综合监管重点行业领域，根据跨部门综合监管联合检查计划有序推进。加强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衔接，形成上下贯通、全链条监管的工作格局。
  3.强化技术赋能。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主动发现和识别违法违规线索，拓展“非现场检查”应用场景，丰富“无感监管”技术手段，通过技术赋能减少现场检查。
  4.明确上限频次。本市文化市场领域，原则上对同一经营主体，根据经营主体风险等级，一个年度周期内最多实施12次行政执法检查。因投诉举报、转办交办、数据监测等情形确需检查或者经营主体申请实施检查的，可以不受频次上限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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